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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的「政治儒學」治國方案，即以「王道政治」

作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試圖恢復儒家在社會

意識形態中的正統和主導地位。但我們認為儒家

的「賢能政治」、「民本主義」等思想理念，對當代

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國家

治理體系現代化具有極為

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就

儒家的「賢能政治」及其

當代意義做一粗淺探討，

藉此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

發展。

一、問題的緣起：

由貝淡寧的《賢能

政治》引發的爭論

從文獻資料看，「賢

能政治」一詞最早出現於

20世紀80年代[2]，但長期

以來並未受到人們的關

注。2004年，加拿大學者
貝淡寧教授( D a n i e l A . 
Bell)來中國任教，他觀察
到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

取得如此巨大成功，一個重要因素是實行了「賢

能政治」，因此他開始研究和倡導「賢能政治」。

2012年，他發表了〈儒家價值觀需要更多建樹〉一
文，提出「今天的政治儒學家們特別為兩種核心價

儒家「賢能政治」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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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一個國家選擇什

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

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國今天的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

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

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

性演化的結果」 [1]。中共

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

《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進一步指出：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

國家治理體系「植根中國

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

根基」，其顯著優勢之一

就是「堅持德才兼備、選

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客觀地講，當代中國

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是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

成和發展的，但它不可能

完全脫離中國傳統文化

的根基，相反，它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

「民為邦本」「選賢任能」「為政以德」等思想理念

的影響。在當今中國，儒學已經失去作為國家意識

形態的基礎和條件，所以我們堅決反對一些人所

摘  要：「賢能政治」是儒家一貫的基本政治主

張和治國模式，其核心在於選賢任能，極為重視

德才兼備之人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但它並非

一般人所謂的只重視為政者的道德素養和執政

能力，不重視規範和秩序，其實質是一方面強調

借助於為政者自身完美德性在政治實踐中起到

範導、制約作用，另一方強調在以德性為根本的

「德治」前提下重視「禮治」的保障作用。因此，它

不是純粹的「人治」，而是「德治」與「法治」的統

一。這一模式對當今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國家

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它不僅在德性

教化層面有助於提升執政者或國家治理者的道

德素養，而且在具體制度形式和治理經驗方面對

當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關鍵詞：儒家；賢能政治；德治；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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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進行辯護：賢能政治與和諧觀」，「任何關心這

個世界的政府都必須由道德和政治才能出眾的人

組成。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鑒定和選拔

那些能力超乎尋常的人。」[3]同年8月，他又在《當
代世界》雜誌發表〈賢能政治是個好東西〉一文，

不僅對「賢能政治」下了一個十分明確的定義，即

「賢能政治的含義是設計一種政治制度，挑選能

力超過平均水平的政治領袖做知情的、道德上站

得住腳的政治決斷」，還提出在當代中國現代化的

背景下復興「賢能政治」的三大理由：「其一，賢能

政治過去是，也會一直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其

二，西方民主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體制，而賢能政

治有助於彌補其部分缺陷；其三，過去三十多年

裡，中國共產黨本身正變得越來越崇尚賢能。」此

後，他又連續發表〈從「亞洲價值觀」到「賢能政

治」〉、〈李光耀與新加坡式賢能政治〉、〈中國賢

能政治的未來〉、〈中國的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

等系列文章，進一步宣揚「賢能政治」。尤其是在

2016年，他的《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
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一書中文版在中國大陸面

世，一度成為當時的熱門暢銷書，由此引起中國學

界對「賢能政治」的關注和爭論。

在《賢能政治》一書的前言，貝淡寧開宗明義

地提出「本書旨在為政治上的尚賢制辯護」[4]，主

張「國家的高級政治領袖需要在智識能力、社交

能力和美德方面都很出色。」[5]他認為當代西方的

民主政治制度存在著「多數派暴政」、「少數派暴

政」、「選民共同體暴政」、「競爭性個人主義暴

政」四大缺陷，因而它不一定比「政治尚賢制」更

好；相反，政治尚賢制比西方民主制更適合像中國

這樣的大國，因為它能有效地規避西方「一人一票

式」民主選舉制度的缺陷。當然一種「可持續的政

治尚賢制也要求擁有民主社會的一些典型特徵」，

因此，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應該是「將民主與尚賢

調和起來」[6]，建構一種合適的民主尚賢制模式。

此論一出，立刻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多數學者從

立場上擁護賢能政治，主張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

要與賢能政治相融合[7]。也有不少學者反對貝淡寧

的「賢能政治」主張，黃玉順教授最具代表性，他

發表長篇大論，從多方面批駁貝淡寧的觀點，認為

其充滿邏輯矛盾，是一種否定人民主權、反民主的

政治理論，在本質上是一條回歸前現代之路。[8]另

有學者劉京希對貝淡寧的賢能政治論持完全否定

的態度，認為它是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格格

不入的一種政治思潮，其本色是人治，或者說是人

治的「2.0版」，它具有六大「無法解決的困境」，而
「最為致命的軟肋，在於無力更無法從根本制度

層面，解決權力的來源和權力的制約這兩個關涉

政權合法性的根本性問題」[9]。中共中央黨校的

王長江教授則認為賢能政治在實踐上既無法離開

民主政治單獨存在，也難以與民主政治相結合，

更無法取代民主政治，理論上則由於混淆了國家

意志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執行功能而陷入困頓
[10]。

總之，自貝淡寧教授提出並大力倡導「賢能政

治」之後，引起學術界極大地關注和爭論，既有大

量的擁護者，又有不少的批評和反對者。這一爭論

還在持續之中，它引發我們思考現代民主制度的

利弊何在？如何克服它的弊端？儒家的傳統賢能

政治能否促進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易言之，

儒家「賢能政治」理念在當代中國還有沒有意義？

這正是本文著力探討的問題。

二、儒家「賢能政治」的核心要義

「賢能政治」是儒家一貫的基本政治主張

和實踐理念。春秋時期，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

現實，孔子提出要對周道親親的世襲制度進行改

革，主張「政在選賢」，擴大選用人才的範圍，不

再局限於以血緣親疏為基礎的世卿世祿制所確定

的「親親」、「尊尊」基本原則，做到「近不失親，

遠不失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既不遺落親
族，也不遺落值得提拔的族外人。孔子曾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

語·為政》），這是因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論語·顏淵》），他反對壓制人才，認為「賢而不
立」是不仁的行為。孔子的這種「政在選賢」思想

被後繼者們繼承和發揚光大，形成了儒家「選賢與

能」的賢能政治傳統。

孟子提出要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

·公孫丑上》），對「賢」與「能」做了區分。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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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能」？楊國榮先生詮釋道：「『賢』主要與

內在的道德品格或德性相涉，『能』則指治國經世

的實際才幹。與『賢』相聯繫的『位』首先涉及榮

譽性的社會地位；相應於『能』的『職』，則主要指

治理性或操作性的職位。對待賢者的方式是尊重，

能者所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被使用」[11]。正是在

這個意義上，孟子主張「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丑
上》）

《禮記》也論及賢能政治：「大道之行也，天

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
把「賢」與「能」的統一作為理想社會選用人才的

基本準則，認為「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

（《禮記·禮器》），方有「三代之治」。
荀子批判以世系舉用賢人的制度，指出「先祖

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

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

乎哉？」又曰：「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

慢賢者亡，古今一也」、「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

（《荀子·君子》），把任用賢能看作為國家強盛的
客觀規律，違背了這個規律就會亡國。他認為君

主的治國能力最重要表現在對人才的選用、支配

和管理上，故而主張「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

（《荀子·王霸》），「君不能者，其國亂」（《荀子·
議兵》）。不難看出，荀子既強調「賢」的重要性，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荀子·成相》），
又強調「能」的重要性，「君不能者，其國亂也」，二

者共同構成了政治秩序與社會治理所以可能的條

件。

及至漢代，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推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從此儒家思想在官

方意識形態中逐漸佔據主導地位，賢能政治的主

張也逐漸制度化，表現在人才選拔方面建立了賢

能推舉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這種制度一直延續

至清朝末年。

在儒家的賢能政治中，「賢」「能」都包含有

兩個方面的意蘊：「『賢』作為德性既關乎個體的

內在品格，又涉及社會領域的實踐過程；同樣，

『能』作為能力也既涉及治國的才幹，又關乎個體

的道德涵養。」[12]這表明賢與能是相互關聯、內在

統一的。事實上，儒家一貫主張德才是統一的，才

就是德，即一種道德修養的能力；德就是才，「內

聖」就能「外王」。從國家治理角度說，君王最重要

的「德」就是能任用賢人，而能任用賢人顯然就是

一種能力。

總之，無論人們怎麼來理解儒家的賢能政

治，其核心要義在於選賢任能，極為重視賢能在

治國中的作用，而所謂賢能一般是指有德有才、德

才兼備的人才。而在這種德才兼備、德才統一中，

德是第一位的，「德為才之帥」，因此，儒家始終

把修德（「修身」）視為最重要的，「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就決定了儒家的治

世邏輯或曰政治理想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模式。

當然，儒家的賢能政治也並非一般人所認為

的只重視為政者的道德素養和執政能力，不重視

規範和秩序。實際上，在儒家賢能政治中，既強調

賢與能，還強調要遵循一般規範或普遍之道。正

如孟子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

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這裡的「規

矩」、「六律」、「仁政」就是規範人們行為的準則。

不僅如此，孟子還常常把治國理政中所採用的規

範與治國者的道德人格相聯繫。他說：「規矩，方

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孟子·離
婁上》）在這裡，孟子將「規矩」與「聖人」對應起

來，意在表明在政治實踐活動中，行為規範可以取

得完美人格的形式，完美人格也可以具有某種規

範的意義。這就使得「賢德」在政治實踐中也呈現

雙重意義：「它既意味著為政者自身形成完美的

德性，進而以德治國，也表現為提升被治理者的品

格，從而使其自覺合乎社會的規範。」[13]

尤值措意的是，儒家的賢能政治不僅借助

於為政者自身完美德性在政治實踐中起到範導、

制約作用，更強調在以德性為根本的「德治」前

提下，重視「禮治」的保證作用。孔子主張「仁」與

「禮」的統一，就是將「德治」與「禮治」統一起

來；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離婁上》），此中的「善」是道德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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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泛指普遍的規範、制度。從賢與能的關係

看，「善」涉及的是「賢」，「法」更多地與「能」相

關，強調的是為政者依法而行政的能力；作為尤為

強調「禮治」（「隆禮」）的荀子，也同樣重視為政

者的道德表率作用，他曾言：「上好禮義，尚賢使

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

矣」，「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

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荀子·君道》）
由是而觀，儒家的賢能政治傳統並非只重視

道德、才能，而忽視法律制度建設，賢能政治的實

現也依賴於一系列制度的保證，職此之故，中國傳

統社會也建立了察舉制度、科舉考試制度、監察制

度、吏治制度等，藉此達致「德治」與「禮治」的有

機統一，確保賢能政治的有效實現。從這個意義

上說，儒家的賢能政治並不是純粹的「人治」，而是

「德治」與「法治」的統一，只不過這種統一是「德

主刑輔」或曰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而已！儒家的

這樣一種傳統，對當今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國

家治理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儒家「賢能政治」對當今中國

民主政治建設的意義

不遑縷述，現代社會是一個民主社會，現代人

總是無所逃於民主時代，當代中國也只能走民主

的道路，只能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絕不可能退

回到古代那種賢能政治模式。我們也不認同貝淡

寧把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簡單地稱為賢能政治，

更不同意一些人把民主政治與賢能政治對立起

來，並把賢能政治作為民主政治的替代性選擇。

我們主張中國在堅持民主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汲

取儒家賢能政治傳統的合理的積極的因素，以克

服和彌補現代民主制度的弊端和不足，使儒家選

賢與能的傳統與中國現代民主制度相融合，形成

一種像一些學者所說的「賢能民主」 [14]。就此而

論，我們有限度地贊同貝淡寧「民主尚賢制」的某

些構想。

具體來說，儒家「賢能政治」傳統對當代中國

民主政治建設的意義有如下方面：

首先，在於德性教化，提升執政者或國家治理

者的道德素養。毋庸諱言，當今中國的民主政治，

乃至於整個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存在的最大問題就

是德性危機[15]，比如中國一些官員的理想信念缺

失、道德敗壞等引發的腐敗，中國基層民主自治中

時常出現的賄選等等，而這些德性危機僅僅靠維

權普法這些現代自由民主的民權教育是遠遠解決

不了的，這就需要進行道德教化加以克服。對此，

我們可以借鑒儒家賢能政治傳統的資源和做法，

弘揚儒家的「修身」傳統，通過「仁義禮智信」等道

德教化，一方面，提升官員的道德修養，培養賢能

君子；另一方面，將儒家賢能政治的「仁義禮智信」

君子德性融入民主政治的公民美德。

眾所周知，人是政治活動的主體，政治實踐的

有效展開和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都離不開其背

後的相關主體。而作為政治活動的主體，「人既需

要具備相關的能力，也應當有道德的素養」，尤其

是仁道、正義、清廉、自律等「這些內在的品格或

賢德在不同的層面制約著政治領域的活動，並從

一個方面為體制的合理運作提供擔保。」[16]儒家的

「賢能政治」作為一種社會政治領域的治理模式，

它的根本之處在於將注意力或著力點放在政治領

域中的人及其內在道德品格和才能上，通過選賢

任能，讓品德高尚、能力強的人處在治國理政的崗

位上，這樣就能保證政治實踐活動的順利開展。這

種政治模式對當今中國的民主政治實踐活動仍然

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尤其是儒家賢能政治模式

所蘊含的「為政以德」思想，在今天更值得大力弘

揚。

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治國理政實踐活動

中遭遇的最大問題不是制度不健全，不是沒有規

矩或規矩不健全，而是制度的執行力不夠、不到

位，不能做到嚴格按規矩辦事，甚至有些黨員領導

幹部不講規矩，逾越紅線，超越底線，大搞不正之

風，大搞腐敗，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損害了黨的

形象和威望，而且導致民怨沸騰，政令不暢，或有

令不行、令行不止。凡此種種，都是由於一些官員

或掌權者德性缺失，「能」而不「賢」，或者是既不

賢，又無能。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又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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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孟子·離婁上》）這裡的「正」就是「正
德」，「身正」就是自身品德端正。表明儒家要求為

政者或統治者端正自己的品德，自身要做到公平、

正直。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要求，一方面，是希望統

治者或為政者能起積極的表率作用；另一方面，如

果統治者或為政者不能正德正身，就無法要求臣

民或百姓遵守秩序，統治者的政令也很難推行。

這是一條千古不變的道理，對今天的中國尤為適

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國無德不興，人無

德不立」，「道德之於個人、之於社會，都具有基礎

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這就是

我們的用人標準為什麼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因

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個人只有明大德、守公

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 [17]這裡的

「德」，既包括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的「德」，如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包括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

仁義禮智信、禮義廉恥等。因此，在加強用馬克思

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道德觀教育官員的前提下，大

力發揮儒家傳統道德觀對各級官員的教化作用，

以此提高從政者的官德，真正培育德才兼備的幹

部隊伍，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實踐活動的順利展

開提供人才擔保。

其次，儒家賢能政治模式對當代中國貫徹落

實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原則提供了

切實可行、極為便利的操作模式。眾所周知，當代

中國在國家治理上推行的是依法治國，但「堅持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既重視發揮法律

的規範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

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

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

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

得益彰。」[18]如上所述，儒家的賢能政治傳統強調

在以德性為根本的「德治」前提下，重視「禮治」的

保障作用，是一種將「德治」與「禮治」統一起來

的治國模式，這與我國當前推行的依法治國和以

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之精神實質是一致的，

只不過在傳統社會是德治為主、法治為輔，而在今

天卻是法治為主、德治為輔。但不管怎樣，儒家的

這種強調「德治」與「法治」（「禮治」）相統一的

治國模式為當今中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

結合治國方針提供了具有深厚傳統根基且極為便

利可行的操作模式。反過來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

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使得儒家德性教化思想在今

天有了用武之地，這也是儒家「賢能政治」當代意

義的具體體現。

最後，儒家賢能政治的一些具體制度形式和

治理經驗對當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提供了有益借

鑒。當今中國的民主政治也必須要堅持推舉賢

能，選拔德才兼備之人擔任治國理政的職能，正因

為如此，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傳統儒家選賢任能的

一些做法和形式，如歷史上儒家賢能政治採用察

舉薦舉制和科舉考試制，今天我們則可以採用選

舉代表制和考試選拔制；又如，為了防治官場腐

敗，儒家賢能政治採用巡視制度，以此強化監察、

監督，整頓吏治。今天反腐敗是我國國家治理中

面臨的極為嚴峻的問題，而儒家賢能政治所採用

的巡視制度對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借

鑒意義。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目前制定的巡視制度以及開展的巡

視活動可以說是對歷史上的巡視制度的傳承和創

新。此外，歷史上儒家賢能政治還採用監察制度

遏制腐敗，今天中國實行的監察體制改革也可以

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借鑒。尤其是儒家在政治制

度的建設上善於吸收法家的法治思想，形成援儒

入法、禮法共治的治理傳統，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將

儒家德治和禮治的有益精神注入現代法治，形成

民主政治下的禮法共治。[19]凡此種種制度和經驗

對我們今天的人才選拔制度建設無疑具有重要借

鑒意義。

當代學人王長江引用美國政治學家古德諾的

觀點，將國家的行為功能概括為兩種，即國家意志

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執行功能。前者是政治功

能，後者是行政功能；前者主要解決的是合法性問

題，後者主要解決的是科學性和效率的問題。在王

長江看來，「選賢任能」只能用於實現國家的行政

功能，卻不能用來實現國家的政治功能，「誰考得

好，誰就有可能更好地執行國家意志，這說得過

去；但誰考得好誰就有權表達國家意志，則是無論

如何都說不過去的。」[20]這一見解是頗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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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意義上，我們非常贊同唐皇鳳教授的觀

點：「賢能政治不能取代民主選舉而成為現代政治

的基本形式，而是需要在現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制

度框架下才能更好地發揮其積極作用。」[21]當今中

國的政治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制度，人民是國家

的主人，主權在民。但在國家治理方面，我們完全

可以吸納儒家賢能政治之「選賢與能」的積極因

素，選拔德才兼備的公職人員來治理國家，促進國

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借用白彤東的話來說，「主

權在民，治權在賢」[22]，這正是儒家賢能政治之當

代意義的根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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